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本单位行政执法主体全称为：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，委托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开展行政执法工作。
二、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大兴区卫生健康委的行政执法单位为大兴区卫生健康监督所，共设置行政执法岗位14个，核定执法总人数61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50人，在岗率81.97%。其中A类行政执法岗位（监管执法岗，主动依职责行使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权力）13个，岗位核定人数42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42人；B类行政执法岗位（政务服务岗，依申请被动行使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等权力）1个，岗位核定人数8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8人。
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人员50人。50名执法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工作，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为90.24%。
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2025年办理各类行政许可1480户次，其中公共场所卫生许可860户次，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300户次办理，放射诊疗许可320户次。办理《放射工作人员证》143人次，完成食品标准备案69项，受理并完成现场制售水机备案57台。
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按照工作职责，2025年完成现场监督1692户次，非现场监督3065户次。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/年。
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本单位2025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391起（含不予行政处罚），罚没款2457161.36元。其中一般程序146起，罚没款2455211.36

元；简易程序245起，罚款1950元；不予处罚案件22起，免罚金额16500元。无行政强制案件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写。
八、其他情况
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6日
